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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4139012000-5

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僑教中

心服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360,000 0 (2) 視察海外文教服務中心運作情形 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2000-5

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僑教中

心服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1,855,000 385,243 (3) 參加日本大阪春節祭等活動及參加全球急難

救助協會等活動

1090125

1090203
日本、菲律

賓

大阪、京

都、橫濱、

東京、納卯

委員長、科

長

吳新興、宋

惠芸

109 02 21 3 3 0 0

109 4139012000-5

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僑教中

心服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674,000 200,276 (4) 參加北美地區傳統僑社及各宗親總會懇親大

會

1090217

1090221
美國 洛杉磯 副委員長、

科長

呂元榮、莊

博智

109 03 03 2 2 0 0

109 4139012000-5

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僑教中

心服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963,000 0 (4) 參加北美地區重要臺籍僑團年會 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2000-5

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僑教中

心服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743,000 0 (4) 參加歐洲地區及非洲地區洲際性年會 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2000-5

僑民僑團聯繫接待暨僑教中

心服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610,000 0 (4) 參加中南美洲地區洲際性會議 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 小 計 5,205,000 585,519 5 5 0 0

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310,000 0 (2) 訪視海外僑團辦理華裔青少年夏令營、大型

文藝體育活動以及巡迴文化教師教學情形及

成效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131,000 0 (2) 參加海外教師研習會，瞭解各地辦理情形及

華文教師需求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73,000 0 (2) 出席「泰北329公主盃反毒青年運動會」視

察活動辦理情形及成效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2,562,000 154,502 (3) 臺灣文化訪問團赴海外各地僑社巡迴訪問演

出－109年春節文化訪問團（亞洲團）

1090203

1090213
馬來西亞、

印尼

吉隆坡、詩

巫、古晉、

檳城、雅加

達

主任秘書 張良民

 212,560 (3) 臺灣文化訪問團赴海外各地僑社巡迴訪問演

出－109年春節文化訪問團（亞洲團）

1090127

1090213
日本、菲律

賓、馬來西

亞、印尼

大阪、橫

濱、納卯、

吉隆坡、詩

巫、古晉、

檳城、雅加

達

助理員 王綺年

 2,303 (3) 臺灣文化訪問團赴海外各地僑社巡迴訪問演

出－109年春節文化訪問團（亞洲團）

1090210

1090210
馬來西亞 檳城 駐外人員 林渭德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 16,156 (3) 臺灣文化訪問團赴海外各地僑社巡迴訪問演

出－109年春節文化訪問團（亞洲團）

1090202

1090210
馬來西亞 雪蘭莪、詩

巫、古晉、

檳城

駐外人員 陳曦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109 03 16 3 3 0 0

出國人員 報告提出日期

僑務委 員會

出國計畫執行 情形報告表

報告建議採納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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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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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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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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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10,600 (3) 臺灣文化訪問團赴海外各地僑社巡迴訪問演

出－109年春節文化訪問團（歐亞團）

1090128
1090205

德國、瑞典 柏林、斯圖

加、斯德哥

爾摩

處長 王映陽 0 0 0 0 該訪演因疫情未成行，

所付款項為機票退票

費。

 53,900 (3) 臺灣文化訪問團赴海外各地僑社巡迴訪問演

出－109年春節文化訪問團（歐亞團）

1090206

1090215
泰國、柬埔

寨、越南

泰北清萊、

曼谷、金

邊、胡志明

市

處長 榮幼娥 0 0 0 0 該訪演因疫情未成行，

所付款項為機票退票

費。

 69,420 (3) 臺灣文化訪問團赴海外各地僑社巡迴訪問演

出－109年春節文化訪問團（歐亞團）

1090128

1090215
德國、瑞

典、泰國、

柬埔寨、越

南

柏林、斯圖

加、斯德哥

爾摩、泰北

清萊、曼

谷、金邊、

胡志明市

科員 劉雁容 0 0 0 0 該訪演因疫情未成行，

所付款項為機票退票費

及無法退款之住宿費。

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488,000 0 (3) 訪視海外僑校推展華文教育之辦理情形及成

效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302,000 0 (4) 出席海外學人及學術團體研討會或年會 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100-5

僑校發展暨文化社教輔助

207800

國外旅費

463,000 0 (4) 出席美加地區中文學校學（協）會年會活動 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 小 計 4,329,000 519,441 3 3 0 0

109 4139013200-0

僑商經濟業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2,748,000 0 (4) 參加世界性及洲際性僑臺商團體年會及理監

事會活動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200-0

僑商經濟業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569,000 0 (4) 參加海外僑臺商團體辦理經貿座談及商機交

流等相關活動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200-0

僑商經濟業務

207800

國外旅費

750,000 65,129 (4) 參加地區性僑臺商團體年會及理監事會等活

動。

1090118

1090120
菲律賓 馬尼拉 委員長、科

長

吳新興、廖

雲萱

109 02 17 3 3 0 0

 小 計 4,067,000 65,129 3 3 0 0

109 4139013300-4

僑生回國升學暨僑青培訓研

習

207800

國外旅費

242,000 0 (3) 輔導馬來西亞各地畢業僑生「文華之夜」等

活動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300-4

僑生回國升學暨僑青培訓研

習

207800

國外旅費

770,000 0 (4) 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巡迴招生宣導說明

會

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
109 4139013300-4

僑生回國升學暨僑青培訓研

習

207800

國外旅費

97,000 0 (4) 出席世界留臺校友會年會活動 0 0 0 0 受新冠肺炎(COVID-19)

疫情影響，取消出國計

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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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4139013300-4

僑生回國升學暨僑青培訓研

習

207800

國外旅費

1,610,000 13,315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104
1090105

印尼 棉蘭 駐外人員 張淑燕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 11,740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110

1090111
柬埔寨 金邊 駐外人員 何思毅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 116,765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105

1090110
緬甸 仰光、曼德

勒、並伍

倫、皎脈、

臘戌、弄慢

副處長、科

員

陳永豐、廖

美玲

109 02 06 5 5 0 0

 15,200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105

1090110
緬甸 仰光、曼德

勒、並伍

倫、皎脈、

臘戌、弄慢

駐外人員 張文華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 134,178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214

1090220
印尼 雅加達、坤

甸、山口洋

科長、助理

員

張希賢、賴

怡菁

109 03 05 4 4 0 0

 11,040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217

1090219
印尼 坤甸、山口

洋

駐外人員 許俊湧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 58,426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221

1090224
馬來西亞 雪蘭莪、居

鑾、吉隆坡

專門委員、

助理員

李叔玲、王

鈺淇

109 03 06 3 2 0 1

 2,697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221

1090223
馬來西亞 雪蘭莪、柔

佛

駐外人員 蔡雯淇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 76,667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217

1090222
泰國 清邁、清萊 科長、專員 陳右菁、林

逸瑋

109 03 16 4 4 0 0

 11,142 (4)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宣導說明座談會 1090217

1090222
泰國 清邁、清萊 駐外人員 羅安琪 0 0 0 0 駐外人員因公出差已按

時提報成果，爰無需提

出報告。

 小 計 2,719,000 451,170 16 15 0 1

109年度合計 16,320,000 1,621,259 27 26 0 1

說明：

1.凡在本年度執行之出國計畫（含本年度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款），包括以工程管理費、補助費 （由受補助機關填列）及委辦費（由委辦機關填列）等支應出國費用者，均應填列本表；2 個 以上機關共同辦理之出國計畫，應由經費來源機關填列。

2.本表下列出國計畫經費以總數填列： (1)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及考試委員等出國考察計畫。 (2)駐外人員內外互調、返國述職、參加使節會議。 (3)選送公務人員專題研究出國計畫。

3.各機關派員出國計畫除上述以總數填列外，均應依預算書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，如有奉 核定變更者，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；因故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，應於備註欄 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。

4.本表所列出國計畫（不含大陸地區）應逐欄詳細填列實際地點及執行情形，其因故未執行者， 應於備註欄述明原因。

5.出國計畫應按年度別逐項填列，並將同年度、同工作計畫、同二級用途別數額結一小計，再將 各小計相加結一年度合計。

6.出國經費若有自其他科目勻支情形者，「用途別科目（二級）」欄係填列原預算數（含追加減預 算）之科目，並應於備註欄述明勻支之科目及金額。

7.「預算（保留）金額」欄應與本年度預算數（含追加減預算）或以前年度保留數金額一致。

⊙8.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：(1)考察、(2)視察、(3)訪問、(4)開會、(5)談判、(6)進修、 (7)研究、(8)實習及(9)其他等9類。

9.出國人員為其他機關、學校、團體之人員者，「服務單位（部門）及職稱」欄之服務單位請填 原服務機關、學校或團體名稱；為個人者，「服務單位（部門）及職稱」欄免填。

10.「報告提出日期」係指出國人員提出報告日，如不須提出報告者，應於備註欄註明「無須提 出報告」及依據。

11.以工程管理費、補助費或委辦費等支應出國費用者，應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編審要點」第六點之規定，於備註欄註明是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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